
 
 

領袖訓練班標準制服 
 
  領袖訓練班制服的原則為在適當場合穿著合適的服裝參與訓練活動。班領
導人可因應訓練班內容而決定學員的訓練服裝。如班領導人沒有特別規定，班
職員及學員應穿著下列制服： 
 

制服編號 男領袖  制服編號 女領袖  

帽 帽 

恤衫 恤衫 

領巾 領巾 

長褲 長褲/裙 

黑襪 
黑襪（配長褲）/ 
絲襪（配裙） 

黑皮鞋  黑皮鞋 

3或 13 

羊毛衫  
（在冬季穿著） 

3或 4或 13
或 14 

羊毛衫  
（在冬季穿著） 

 
 
有關制服的顏色及款式，請參閱《標準制服》之領袖制服部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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